
附件

第一章 总 则

为进一步规范静宁县苹果产销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费的

收取、使用与管理，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及《静宁县苹果产销协会章程》，结合本会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会会员会费的相关管理事项。

第二条 本会会费管理遵循依法依规、合理使用、公开透明、

接受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 会费标准

第三条 本会会费按照会员类别确定标准，具体如下：

1、会员单位：每年 500 元。

2、理事单位：每年 3000 元。

3、副会长单位：每年 20000 元。

4、理事长单位：每年 30000 元。

第四条 会费标准制定或修改需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并经出

席会员代表 1/2 以上表决通过。



第三章 会费缴纳

第五条 会费按年度缴纳，缴费时间为每年 1 月份。新入会

会员应在接到入会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按规定标准物纳会费。

第六条 会员应通过银行转账、支票、线上支付等方式将会

费微纳至本会指定账户。本会在收到会费后，及时向会员开具由

财政部监制的静宁县社会团体会费财政票据（电子)。

第四章 会费使用

第七条 本会会费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为会员提供服务，如信息咨询、业务培训、政策解读等

服务活动的开展，旨在提升会员能力，促进会员发展。

2、开展符合协会宗旨的各项业务活动，如组织行业调研、

交流合作、宣传推介、公益活动等。

3、本会日常办公支出，包括办公场地租赁、设备购置、人

员薪酬、水电费等维持协会正常运转的必要费用。

第八条 会费使用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

总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执行，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严

禁将会费用于与协会宗旨无关的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会费。

第五章 会费管理与监督

第九条 本会建立健全会感财各管理制度，配备专业财务人

员，定期向会员公布会费收支情况，接受会员监督。会员有权对



会费收支情况提出质疑和建议，本会应在接到反馈后 15 个工作

日内予以答复。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静宁县苹果产销协会负责解释。

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协会实际情况变化，将

适时对本办法进行修订完善。

静宁县苹果产销协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